
外展農務工作 

 

一、 申請條件： 

求才廠商須具備「農業部」核定同意外展農務服務計畫及資格之證明

文件影本及農會、漁會、與農林漁牧有關之合作社或非營利組織設立

許可登記證影本（了解更多）。 

 

二、 應備文件： 

(一)求才登記表。 

(二)申請人（雇主）負責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 

(三)應檢附辦理國內求才登記日前120日內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

定外展農務服務計畫書之有效證明文件。 

(四)主管機關核發之農民團體登記證書或人民團體立案證書影本。 

(五)申請人（雇主）委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理國內求才業務之委託書。 

(六)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代辦之經辦人須出示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Para.aspx?pcode=N0090029

